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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稅務爭議：從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看連續繼承問題

房地合一稅自民國（以下同）105年1月1日施行至今已屆滿十年。制度自初期的摸索與調整，
逐步邁入穩定與成熟階段；相關法令與實務見解亦隨之持續累積與精進。財政部並於115年4
月21日修正「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針對實務運作中較為模糊或爭議之處，
予以進一步明確規範，期使申報實務更臻周延。

為協助讀者降低涉入房地合一稅稅務爭議之風險，本專刊特別選取近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為案
例基礎，聚焦於個人土地買賣涉及「連續繼承」之稅務議題進行評析，並彙整最新實務見解，
俾利讀者掌握課稅趨勢與適用原則。

◆ 重要法令參考

✓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免稅規定）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其交易之所得。

✓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房地合一稅制課稅範圍）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
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14條之4至第14條之8及
第24條之5規定課徵所得稅。（以下簡稱房地合一稅）

✓ 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1項、第3項第1款及第4項規定：（房地合一稅制所得額或損失之計
算及適用稅率）

第4條之4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繼承…取得者，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個人依前2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
算應納稅額：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2年以內者，
稅率為45%。（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2年，未逾5年者，稅率為35%。（三）持
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5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
超過10年者，稅率為15%。…

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
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 重要解釋令參考

✓ 財政部104年8月19日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下簡稱財政部104年解釋令）

核釋個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

一、納稅義務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非屬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各款適用範圍，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
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同法第71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一）交
易之房屋、土地係納稅義務人於103年1月1日之次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繼承取得，且納
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2年以內。（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被繼承人於104
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且納稅義務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繼承取得。

二、以下略… 。



✓ 財政部112年11月2日台財稅字第11204619060號令（下簡稱財政部112年解釋令）

個人交易因連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地得合併計算持有期間

一、個人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以下簡稱房地），依所
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計算同條第3項各款持有期間及同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第
1目及第2目期間時，如屬連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地，得將連續各次繼承或受遺贈之被
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二、前點所稱連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地，指該房地連續發生2次以上（含當次）繼承或
受遺贈而移轉所有權之情形。

三、以下略… 。

◆ 連續繼承－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35號判決

案件事實：

上訴人之三姐於民國62年年初因買賣而為某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嗣
三姐於108年年初歿，上訴人與五姐、六姐於該日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各1/3。後五
姐於108年年尾歿，上訴人於同日再繼承取得五姐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3，連同前已繼
承之土地權利範圍，上訴人持有系爭土地權利範圍2/3。

嗣上訴人與六姐於110年年中以總價新臺幣（下同）9,000萬元簽約出售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全部，於同年年中以買賣為登記予買受人，並於同年次月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
報。

上訴人原列報：

其於108年年尾自五姐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各1/3，成交價額3,000萬元，課稅所得
0元，應納稅額0元，並主張此部分係於105年房地合一所得稅後2次繼承取得，均屬非自願
性移轉，且系爭土地係三姐於62年間買賣取得，應適用105年以前舊制。

國稅局查核後認為：

系爭土地核定土地交易所得額1,600萬餘元，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1萬餘元，核定課稅所得
1,600萬餘元，按適用稅率35%，核定應納稅額580萬餘元。

◆ 本文透過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評析，協助讀者理解相關爭議，為釐清本案納稅義務人的主
要訴求，先將主要爭議整理如下：

 上訴人（即納稅義務人）於連續繼承以後所出售的土地（即繼承五姐1/3系爭土地持份
部分），是否應認屬105年1月1日後取得之土地，而應適用房地合一稅新制？或應否依
財政部104年解釋令而適用舊制？

 國稅局以上訴人於108年年中繼承五姐1/3系爭土地的持份，並於110年中出售該系爭
土地為由，核定土地交易課稅所得額1,600萬餘元，按適用稅率35%，核定應納稅額
580萬餘元，是否有誤？



◆ 訴訟兩造主張

上訴人（納稅義務人）主張：依其繼承過程並無短期不當炒作

✓ 自三姐購入時並至上訴人出售簽約止，持有期間長達48年，本件課稅標的之持有及繼承
過程，或出售時點，顯無短期不當炒作、套利之有，卻遭國稅局課以房地合一稅2.0新
制之短期交易重稅，違反立法目的。

✓ 依財政部104年解釋令之適用，基於文義解釋及目的解釋之立場，並未特別排除再轉繼
承之類型，「一次性繼承」及「再轉繼承」均應在其適用範圍內。

✓ 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有關持有期間合併計算規定，條文僅明定「被繼承人」，並
未設有其他限制，原處分無端限縮其適用範圍，不僅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亦與房地合一
稅之立法意旨相悖，顯已違背租稅法律主義，故本件應合計計算三姐之持有期間。

✓ 原審既認為「再轉繼承」非人為所得控制，無短期炒作房地產的疑慮，則不僅持有期間
應合併計算，更應適用舊制，方符立法意旨，原審卻認為上訴人應適用新制，形成「再
轉繼承」可合併計算持有期間，但應適用新制的矛盾現象。

被上訴人（國稅局）主張：再轉繼承時點已落入房地合一稅課稅新制

✓ 國稅局則認為，上訴人繼承自被繼承人五姐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3部分，係被繼承人
五姐於108年初繼承取得，非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核與財政部104年解釋令規
定不符，自無適用。

✓ 依財政部112年解釋令，持有期間之計算應將連續各次繼承之被繼承人持有持間合併計
算，即上訴人持有其繼承自被繼承人五姐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1/3期間計算，應為三姐
買賣取得日62年間起至110年中上訴人買賣移轉登記與買受人止，持有期間超過10年，
適用稅率應為15%。

◆ 法院判決理由（主文：上訴駁回）

✓ 房地合一稅新制，並非僅為抑制房地炒作，尚有解決房地分開課稅缺失、健全不動產稅
制、促使房屋及土地交易正常化的目的。

為維護法的安定性並避免影響新制施行前已取得房地者的權益，新制規定日出條款，原
則以「取得日」及「交易日」在105年1月1日以後者，始納入新制適用範圍，即個人於
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的房地，不論於何時交易，均不適用新制。但新制漏未考慮
個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房地，如未及出售即死亡，因繼承的時點及原因並非
其所能控制，基於符合新制日出原則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轉型的立法意旨，應將被繼承
人的取得時點納入考量。財政部本於同一意旨所為104年解釋令之情形，以目的性限縮
解釋，排除適用房地合一稅新制，使其得適用舊制，以符合新、舊制適用時點的規範意
旨，並未逾越所得稅法等相關規範意旨，亦未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

✓ 不符合財政部104年解釋令情形，無比照援引之適用。

其他於105年1月1日以後才取得房屋、土地的情形，不論其是否出於由部分繼承人繼承
取得後，發生再繼承而取得該房屋、土地，因涉及納稅義務人或關係人辦理登記時的主
觀選擇，與財政部104年解釋令情形本就不同，不致發生因不可預測須適用新制而有違
信賴的情形，自不能比照援引。

✓ 因發生繼承的原因事實，非人為所得控制，尚無短期炒作房地產的疑慮，並基於繼承人
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的一切權利義務及概括繼承的法理，所得稅法第14之4第4
項特別明定納稅義務人與其被繼承人持有房屋及土地的期間得合併計算。

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1項及第3項第1款規定可知，房地合一稅是屬於財產交易所得
稅，而非財產持有稅，為加強抑制個人短期炒作不動產，新制除給予自住最為優惠的稅
率，並按其持有期間的長短，依序遞增其課徵的稅率。衡量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
的立法意旨，應是考量發生繼承的原因事實，非人為所得控制，尚無短期炒作房地產的
疑慮，並基於民法第1148條第1項關於繼承人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的規定，以及概括繼承的法理，合併計算納稅義務人與其被繼承人持有房屋及土地的
期間，使納稅義務人得以承受其繼承人生前持有房屋及土地期間的利益。財政部112年
解釋令也是基於相同意旨所為的闡釋。



我們的觀察

◆ 本案事實發生時，還未有財政部112年解釋令，可將連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地，得
將連續各次繼承或受遺贈之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故國稅局於核定初期
仍以第2次繼承取得日期作為持有期間計算，按照35%稅率計算房地合一稅。而到財政
部112年11月2日解釋令發布時，改以新令連續繼承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以15%稅率計
算房地合一稅。

◆ 財政部115年4月21日修正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亦將前述財政部112年
解釋令訂於作業要點第5點第1項第2款，杜絕爭議。

◆ 從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觀之，房地合一稅新制中「取得日」與「持有期間」之規範目的
及法律概念並不相同，分屬不同制度設計。且就「持有期間」部分，法律有明文規定得
合併計算納稅義務人與被繼承人之持有期間，此係「取得日」所未設之規範。

◆ 此一制度設計雖符合法律規範，然對一般大眾而言，可能因對繼承取得舊制不動產相關
稅制理解不足，而忽略第一次繼承土地免稅，於再次繼承或移轉時，仍可能產生房地合
一稅之課稅問題。因此，於規劃不動產之繼承、移轉或出售時，宜及早進行整體評估，
並結合法律、稅務及估值等專業意見，以降低未來可能產生之稅務風險與爭議。

安永將會持續為您關注任何稅務法律及實務相關消息，如有任何想進一步了解之事項，歡
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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